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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算调整报告

关于调整虎林市 2022 年财政收支预算的报告

尊敬的各位常委会组成人员：

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向本次会议提出调整 2022 年财政收

支预算的请求，请予审议。

一、预算调整事由

一是受疫情和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等因素叠加影响，税

收收入呈现下降趋势。但在全市财税干部共同努力下，税收降幅

逐步收窄不降反增，全年财政收入较年初预计略有增长。



二是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 2015 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券预算管

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5〕47 号）文件要求，新增政府债券

收支纳入地方预算管理，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报同级人大常委会

批准。

三是中央、省加大了对地方一般性和专项转移支付力度，上

级补助收入较年初有较大增长。

二、一般公共预算调整

2022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任务 46,209 万元，同比增

长8%，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47,520万元，其中：市本级支出162,505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支出 85,015 万元。

1、收入调整

年初以来，受疫情和系列减税降费政策等因素影响，财政收

入增收乏力。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42,541 万元，可比

口径较年初预算增收 857 万元,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10%。

2、支出调整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由年初 247,520 万元，申请调整为

325,000 万元，调增 77,480 万元。主要是新增行政事业单位绩效



工资和上级加大对我市的转移支付力度。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

(一）本级政府基金预算调整

2022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中本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000 万元，申请调整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454 万元。

2022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中本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安排的支出

1,000 万元，申请调整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073 万元。

四、社保基金预算调整

2022 年社保基金预算收入 36,067 万元，申请调整为 35,848

为万元，调减 219 万元。2022 年社保基金预算支出 31,578 万元，

申请调整为 32,719 万元，调增 1,141 万元。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

2022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00 万元，申请调整为 200 万

元，调减 100 万元；2022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153 万元，

申请调整为 303 万元，调减 2,850 万元。

六、政府债券调整情况



一是今年我市到位政府债券资金 52,674 万元，其中：再融

资债券资金 9,026 万元，主要用于偿还以前年度到期债券本金。

新增债券资金 43,648 万元，其中：一般债券资金 20,511 万元，

包括：小型水库安全运行项目 137 万元、石头河水库除险加固工

程 437 万元、西南岔水库项目 3,746 万元、智慧园区建设项目

3,000 万元、杨岗镇小流域治理项目 349 万元、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 4,270 万元、城镇供热老旧管网改造项目 492 万元、庭院内管

网改造项目 1,040 万元、七虎林河三期治理项目 4,370 万元、铁

路道口平改立项目 700 万元、农村供水项目 470 万元、方舱医院

建设和设备购置项目 1,500 万元；专项债券资金 23,137 万元，包

括：城乡交通一体化建设项目 5,000 万元、固废（垃圾）焚烧处

理综合利用项目 2,400 万元、虎头旅游景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000 万元、经济开发区热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240 万元、老

旧城区给水管网改造二期工程建设项目 1,300 万元、区域卫生信

息化平台建设项目 1,197 万元、榕城小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6,000

万元、东方佳苑小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4,000 万元。

二是调整部分闲置、结余债券资金 9,028.91 万元用于建设其



他项目，其中：调整三江平原虎林灌区项目债券结余资金 1,250

万元用于虎林灌区田间配套工程；调整妇幼保健院医疗设备购置

项目债券闲置资金 660 万元用于区域卫生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

调整虎林民用机场项目闲置债券资金、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

程结余资金万元和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结余资金等共计 7,118.91

万元，用于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配套、东方红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

配套和迎春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配套。

七、存量资金收回和使用情况

2021 年存量资金结余 3,003 万元，2022 年收回存量资金

3,866.94 万元。2022 年存量资金安排支出 23,724 万元，主要用

于乡镇及特岗教师工资补助资金 1,577 万元、中小学义务教育补

助经费 510 万元、垃圾清理及污水处理厂运行资金 4,041 万元、

兑现优惠政策资金 4,000 万元、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5,427 万

元、增加公益性岗位补助资金 1,273 万元、成立矿产资源销售部

资金 635 万元、办公用房维修改造及采购周转用房资金 1,250 万

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及道路维修资金 1,013 万元等。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预算调整是根据目前全市经济运行情



况、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情况及上级补助资金到位情况所做出的初

步调整，最后几日出现的新变化，待年度预算执行完毕后，再按

实际情况向人大常委会报告。

以上报告，请各位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举借政府债务情况说明及附表

2022 年法定债务情况

（一）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计划。预计 2022 年我市地方

政府债券还本付息规模为 14,433 万元，其中：到期偿还本金 9,026

万元，计划通过发行再融资债券等方式偿还；到期支付利息 5,407

万元，通过预算安排方式偿还。

（二）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和本级新增地方政府债券使用安

排。新增地方政府债券使用安排。2022 年省级共安排我市新增地

方政府债券 41,248 万元，其中：一般债券 20,511 万元，专项债券

20,737 万元。具体包括：1.安排新增债券 20,832 万元用于城乡社

区支出，其中：一般债券 4,532 万元，专项债券 16,300 万元；2.

安排新增债券 700 万元用于交通运输方面，均为一般债券，3.安

排新增债券 19,716 万元用于医疗卫生、教育、文旅、住房保障等



社会事业，其中：一般债券 15,279 万元，专项债券 4,437 万元。

2022 年我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和本级新增地方政府债券使用安

排将会随同调整预算一并公开。

表 1、2022 年虎林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情况表

表 2、2022 年虎林市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投向表



表 3、2022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项目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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